花蓮縣吉安鄉殯葬管理所使用設施申辦切結書

	申請人：
	往生者：
	關係：



切結事由
	□
	往生年代久遠於戶政機關無法申請相關戶籍資料以玆證明並由其他相關文件證明關係。

	□
	往生年代久遠/遺失無法提供遷出/火化/納骨/植葬/其他：　　　　證明書，附原申請人身分證辦理補發和接續案件。

	□
	申請往生者：　　　　　　身分證：　　　　　　。因傳染性疾病短期內辦理火化事宜，繳交死亡證明書正本或屍體相驗證明書正本1份，往生者家族會議同意於　　　年　　　月　　　日　　　時辦理火化，由殯葬業者　　　辦理。

	□
	因往生者無配偶、直系血親且無繼承人辦理，經家族會議推派本人/遺囑內委託　　　　　　　業者/單位：　　　　　　　　辦理遷出/火化/納骨/植葬/其他：　　　　申請書。

	□
	往生者：　　　　，慈雲懷恩園區納骨堂　　　樓　　　櫃/牌　　　區/層
　　　排　　　號之變更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　　　　　往生者關係：　　　　須變更申請人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其他事由（詳細說明）：



以上情形若有不實，立切結書人願付一切法律責任。
此致　　花蓮縣吉安鄉公所

	立切結書人：
	

	身分證字號：
	

	戶籍/聯絡地址：
	

	手機/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